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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聞 稿 

2019-10-14   

家庭年支出「醫療」比「飲食」高   這樣因應才安心 

中壽超康泰自負額設計保費親民  獲「Smart 推薦優質保單」殊榮 

錢都花去哪？根據主計總處調查註 1，去年台灣家庭消費花在「醫療」的支出占比飆升至 15.85%

達 12.8 萬元，不但創下歷年新高，更首度超越「食品飲料菸酒」類別。主因台灣人口老化、平均

壽命延長，使民眾衛生保健觀念強化，對於醫療照護的需求也提高。中國人壽洞悉社會趨勢，推出

「中國人壽超康泰自負額住院醫療健康保險附約 A 型」保單，商品以自負額的設計，保費親民，

可滿足已有實支實付醫療險的再購族，補強門診手術、住院醫療費用缺口的需求，確保擁有最佳醫

療品質，本商品更榮獲第六屆「Smart 智富雜誌保單評選」的「Smart 推薦優質保單」殊榮。 

中國人壽蘇錦隆資深副總經理表示，中國人壽積極配合金管會政策，以「愛與關懷」的核心精

神，秉持公平待客原則，發揮保險積極正面的能量，依據客戶的人生周期需求提供全方位保障，有

效滿足民眾多元保障需求。民眾可透過事前妥善的保障規劃，在未來退休生活、醫療及照護各方面

能維持應有的生活品質。而本商品歷經 16 家壽險公司、23 張實支實付醫療險保單激烈評選後脫穎

而出，也證明中國人壽持續推動商品創新及引領市場的決心。 

隨著醫療技術進步，過往需住院手術治療的處置，如白內障摘除、人工水晶體植入手術或是尿

路結石體外震波碎石術等現在都可在門診手術完成；而健保制度的改變後，民眾若想維持醫療品

質，使用較好的醫材或新藥，自費支出必然會增加。「中國人壽超康泰自負額住院醫療健康保險附

約 A 型」可隨主約附加，提供每日病房費用保險金註 2、住院醫療與住院手術費用保險金註 3及門診

手術費用保險金註 4的保障，舉凡超等住院病房費差額、醫師指示用藥、掛號費等，在扣除自負額

後，都可以在限額內實報實銷，本商品各給付項目最高給付以限額扣除自負額後之金額為限(詳細

內容依保單條款為主)，且將住院手術及門診手術都納入保障，被保險人本人還可保證續保至 80 歲

註 5。 

以 30 歲男性阿泰為例，自身已有實支實付醫療保障，分別為每日病房費用限額新台幣(下

同)1,000 元、住院醫療及住院手術費用限額 100,000 元及門診手術限額 15,000 元等三項保障。最近

有感於醫療環境的改變，深怕目前保障不足以支應未來的醫療費用，決定選擇以主約附加「中國人

壽超康泰自負額住院醫療健康保險附約 A 型」計劃二，當年度附約只需年繳保費 854 元，相當於

每月不到 72 元的保費，即可輕鬆地將實支實付相關保障提升，即每日病房費用限額註 2由 1,000 元

提升至 3,000 元，自負額為每日 1,000 元，住院醫療及住院手術費用限額註 3由 100,000 元提升至

300,000 元，自負額每次為 100,000 元，門診手術費用限額註 4由 15,000 元提升至 30,000 元，自負

額每次為 1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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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家庭收支調查-統計表 

https://www.stat.gov.tw/ct.asp?xItem=27900&ctNode=511&mp=4 

註 2：每日病房費用保險金的給付 

被保險人因保單條款第十條之約定而以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對象身分住院診療時，中國人壽按被保險人住院期間內所

發生，且依全民健康保險規定其保險對象應自行負擔及不屬全民健康保險給付範圍之下列各項費用，扣除自負額（保

單條款附表二所列「每日病房費用保險金自負額」乘以住院日數）後之餘額，給付「每日病房費用保險金」，但每次最

高給付金額不得超過保單條款附表二所列「每日病房費用保險金限額」乘以住院日數扣除自負額（保單條款附表二所

列「每日病房費用保險金自負額」乘以住院日數）後之金額，且每次住院期間給付日數最多以三百六十五日為限。 

一、超等住院之病房費差額。 

二、管灌飲食以外之膳食費。 

三、特別護士以外之護理費。 

前述被保險人因「精神疾病」住院診療者，不論是否為同一精神疾病，同一保單年度住院期間給付日數最高以九十日

為限。 

註 3：住院醫療與住院手術費用保險金的給付 

被保險人因保單條款第十條之約定而以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對象身分住院診療時，中國人壽按被保險人住院期間內所

發生，且依全民健康保險規定其保險對象應自行負擔及不屬全民健康保險給付範圍之下列各項費用，扣除自負額（保

單條款附表二所列「住院醫療與住院手術費用保險金自負額」）後之餘額，給付「住院醫療與住院手術費用保險金」，

但每次住院期間最高給付金額不得超過保單條款附表二所列「住院醫療與住院手術費用保險金限額」扣除自負額（保

單條款附表二所列「住院醫療與住院手術費用保險金自負額」）後之金額。 

一、醫師指示用藥。 

二、血液（非緊急傷病必要之輸血）。 

三、掛號費及證明文件。 

四、來往醫院之救護車費。 

五、超過全民健康保險給付之住院醫療費用。 

六、住院手術費用。 

註 4：門診手術費用保險金的給付 

被保險人因保單條款第十條之約定而以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對象身分於醫院或診所以門診方式接受門診手術治療者，

中國人壽按被保險人因施行手術當日所發生，且依全民健康保險規定其保險對象應自行負擔及不屬全民健康保險給付

範圍之費用，扣除自負額（保單條款附表二所列「門診手術費用保險金自負額」）後之餘額，給付「門診手術費用保險

金」，但每次最高給付金額不得超過保單條款附表二所列「門診手術費用保險金限額」扣除自負額（保單條款附表二所

列「門診手術費用保險金自負額」）後之金額，且同一保單年度最多以給付六次為限。 

被保險人所接受之門診手術，若不在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支付標準第二部第二章第七節所載項目內，中國人壽不負

給付保險金之責任。 

註 5：本附約為保證續保之一年期附約，續保年齡分別為： 

主契約被保險人及其配偶：於主契約週年日之保險年齡未達 81 歲。 

主契約被保險人子女：於主契約週年日之保險年齡未達 24 歲。 

商品警語 

「中國人壽超康泰自負額住院醫療健康保險附約 A 型」 

◎ 商品名稱：中國人壽超康泰自負額住院醫療健康保險附約 A 型 

◎ 備查日期及文號：108.03.11 中壽商二字第 1080311002 號 

◎ 修正日期及文號：108 年 10 月 01 號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8 年 08 月 22 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31743 號函修正 

◎ 主要給付項目：每日病房費用保險金、住院醫療與住院手術費用保險金、門診手術費用保險金。 

◎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第 3 頁，共 3 頁 

◎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並把握保單契約撤銷之

時效（收到保單翌日起算十日內）。 

◎ 本商品疾病之定義：係指被保險人自本附約生效日起持續有效三十日後（或復效日起）所發生

之疾病。但續保者，不受前述三十日期間之限制。如被保險人投保時之保險年齡為零歲者，發

生衛生福利部公告之遺傳性疾病之新生兒先天性代謝異常疾病檢查項目之疾病，則不受前述三

十日期間之限制，詳情請參閱附約條款。 

◎ 本保險所稱之『住院』，係指被保險人經醫師診斷其疾病或傷害必須入住醫院，且正式辦理住

院手續並確實在醫院接受診療者，但不包含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五十一條所稱之日間住院及精神

衛生法第三十五條所稱之日間留院。保險公司辦理理賠作業於需要時會參據醫學專業意見審核

被保險人住院之必要性。 

◎ 本商品經中國人壽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

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

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中國人壽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 本商品為保險商品，受人身保險安定基金保障，並非存款項目，故不受存款保險之保障。 

◎ 本新聞稿係由中國人壽核定後統一提供，僅供客戶參考，詳細內容以保單條款為準。 

◎ 中國人壽超康泰自負額住院醫療健康保險附約 A 型為保險附約，需於保險主契約訂定時，依要

保人之申請，經中國人壽同意，而附加於主契約訂定之。 

◎ 消費者於購買本商品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中國人壽超康泰自負額住院醫療健康保險

附約 A 型之預定費用率(預定附加費用率)最高 59.88%，最低 22.09%；如要詳細了解其他相關

資訊，請洽中國人壽服務中心、服務據點(免付費電話：0800-098-889)或中國人壽企網(網址：

http://www.chinalife.com.tw)，以保障您的權益。 

◎ 中國人壽之資訊公開說明，請查閱網站 http://www.chinalife.com.tw 或洽免費申訴電話

0800-098-889。中國人壽總公司：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122 號 5 樓 傳真：(02)2712-5966 電

子信箱：services@chinalif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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